


臺東縣延平鄉公所農業資材補助審查作業辦法
                     105年3月31日延鄉產字第1050003372號訂定發布
                     105年6月7日延鄉產字第1050006693號修正第6、9、18條
                     110年11月12日延鄉產字第1100153354號修正第.5.7.9.12條
                112年8月24日延鄉產字第1120012420號修正第6、9、15條
114年6月30日延鄉產字第1140010045號修正第5、6、8、10、11、12、15、16、18條


	第一章　總則

	第1條
	臺東縣延平鄉公所（以下簡稱本所）為穩定農業產銷，增進農民所得及福利，提高農民生活水準及產業競爭力，補助本鄉農業產銷班及從事農業經營者辦理購置農業資材，特訂定本辦法。

	第2條
	本辦法以本所為執行機關。

	第3條
	本辦法用辭定義如下：
一、農業：指利用自然資源、農業資材及科技，從事農作產製銷之事業。
二、農產品：指農業所生產之物。
三、農業資材：指農業生產所需之肥料、包裝紙箱或套袋、果苗、溫網室材料、苦茶粕或經本鄉農業資材補助審查小組（以下簡稱審查小組）審核同意之項目。
四、農民：指直接從事農業生產之自然人。
五、農業產銷班：指土地相毗連或經營相同產業之農民，自願結合共同從事農業經營之組織。
六、果苗：指果樹或經濟作物苗木須三年以上結果之長期作物。
七、初審：指本所承辦人先行審查各申請案件之基本資料(依實填載)。

八、複審：指本所召開農業資材補助審查會議。
九、原始憑證：係證明事項經過而為造具記帳憑證所根據之憑證，如收據或發票。

	第4條
	本辦法依據「臺東縣政府對本縣各鄉鎮市公所補助辦法與臺東縣政府對本縣各鄉鎮縣轄市計畫及預算考核要點」辦理。

	第5條
	依本辦法辦理之農業資材補助審查作業，應以公平、合理及妥適方式為之。
基於「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辦法」利益迴避原則；前項審查作業，除農業課長為當然委員外，餘由鄉長就本所人員中指定適任者4人，組成複審小組，審查委員5人；任期一年。
審查會議至少1/2委員以上出席，始得召開審查會議，並依書面實施審查作業。

	第6條
	本辦法之補助對象，應設籍本鄉並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始得申請：
一、參加鹿野地區農會立案並領有統一編號之本鄉農業產銷班。
二、設籍本鄉且居住時間達1年以上且實際從事農業經營生產之農民。
前項申請補助之土地，其農業使用，應符合土地利用相關管制法規所規範之項目。
申請補助者，如有參與多個產銷班之情事，僅得擇一申請，不得重複申請補助。

	第7條
	· 補助對象得申請補助之農業資材項目如下：
· 肥料（含有機肥）。
· 包裝紙箱或套袋。
· 果苗。
· 苦茶粕。
· 溫網室材料
· 其他經審查小組審核同意之項目

	第8條
	本辦法實施補助之經費，由本所年度預算支應。
前項預算用罄，即停止受理。但申請金額超出預算額度，依各班種植面積及申請3章1Q(至少1項)班員人數調整補助比例。

	

	第二章　申請方式及補助標準

	第9條
	符合第6條規定之補助對象，得依其需求，檢具下列文件，逕向本所提出申請：
一、農業資材補助申請書(申請溫網室材料須檢附材料明 
    細表，核銷時應檢附施作前、中、後之照片及原始憑
    證)。
二、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
三、土地非所有權人者，須檢附土地租賃契約書或土地使用同意書。
前項第一款農業資材申請書，應確實填載品名、單價、數量及土地地段號，未確實填載者，須依限補正；屆期未補正者，駁回之。

	第10條
	補助對象每年度申請補助之農業資材項目，同一品項以一次為原則。
補助項目及基準如附表一。

	第11條
	補助對象須檢附原始憑證與印領清冊（附件一）送本所審核，經審無誤者，始得撥付其款項。

	第12條
	申請補助之最高額度及規定如下：
1、 補助金額依全班實際耕作總面積計算，每公頃2萬元整，各班最高補助上限為50萬元整。(土地公頃數計算至小數點第一位，其餘無條件捨去，補助金額不足新臺幣1元者，無條件捨去)。
2、 補助金額不得超過原始憑證(發票)之二分之ㄧ。
3、 果苗：購買總額未達新台幣三千元整者不予受理，但申請補植者不在此限。
4、 苦茶粕：以每公頃十五包苦茶粕為原則，但另經審查小組審查核定者，不在此限。
5、 溫網室材料：每戶補助最高補助二萬元為限。申請第四款者，限果樹或經濟作物苗木須三年以上結果之長期作物。如為首次申請之農民，得優先補助。農業產銷班申請補助之農業資材項目，非其主要產銷苗木者，應以個人身分另案申請。

	

	第三章　審查程序及稽查考核

	第13條
	本所得隨時派員實地勘查，受補助對象不得拒絕。

	第14條
	申請農業資材補助經初審同意者，如須變更內容，應於本所召開複審前一個月為之；未依限提出者，不得變更，但提出取消申請或變更後內容較變更前減少者，不在此限。
前項之變更，應審查該變更是否合乎原補助目的，以及補助金額配置是否適當，如變更後內容較變更前增加者，須視實際情況核與百分之五之內之增加，但其增加輻度超出一般認知原則者，不得變更。

	第15條
	受理期間為當年度十二月一日起至翌年一月三十一日止，農業課應於受理期間截止前10日，辦理現場勘查、寄送審查資料及補正通知等作業。受補助對象應按審查資料項目填載，確實提供土地地段號。
受理期間截止後，應於次年二月擇日(60天內)辦理初審，檢覈初審結果無誤，擇日召開複審；未通過初審且未依限補正者，不得參與複審。

	第16條
	受補助對象經審核予補助之各項農業資材，應依計畫目的、誠實及信用方法覈實使用。
受領補助之農業產銷班，應盡輔導班員合理使用之責任。

	第17條
	受補助對象應配合年度稽查考核，不得拒絕；倘不配合或經考核績效不佳者，列入次年度得予酌減補助、停止補助或不予補助之依據。
前項稽查考核之方式，採當年度核定案件每班隨機抽選2-5件定之。

	第18條
	受補助對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酌減補助或不予補助：
一、農業產銷班之運作，經主管機關(中央為農業部、地方為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註銷登記，並查證屬實者。
二、農業產銷班之運作，經執行機關評鑑不良者。
三、未配合參加本所辦理各項活動、訓練或課程者。
四、受補助之產銷班班員或實際從事農業經營生產之農民，有下列情形之一，經查證屬實者：
（一）合法承租人未經出租人同意，私下再轉租土地之全部或一部予第三人。
（二）私下轉售其申請補助之農業資材於他人。


	第19條
	受補助對象無覈實使用、無法執行、虛報、浮報、轉售、欺騙或其他不當行為等情事之一者，本所得依情節輕重酌減補助、停止補助或不予補助，且受補助對象應依民法第179條及第182條規定，附加利息，返還其受領補助金額。

	第20條
	受補助對象應自行負責相關稅務申報責任。

	

	第四章　附則

	第21條
	本辦法所適用之各類書表格式，由本所另定之。

	第22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附表1
臺東縣延平鄉公所農業產銷班資材補助基準表
	編號
	補助項目
	額度、基準
	項目說明
	備註

	1
	肥料
	二分之一
	化學肥料、有機肥料、液態肥料等
	需符合合格廠商出場

	2
	生產設備及資材
	二分之一
	包裝紙箱或套袋、溫網室材料、其他經審查小組審核同意之項目等各種生產資材。
	設施及資材以無固定基礎臨時設施為主。

	3
	種苗
	二分之一
	種子、秧苗、菜苗、果樹苗等各類作物種苗
	






